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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北太平洋区域海洋垃圾污染严重，但目前尚未建立合作治理的法律制度体系。通过选取政治体制
异质性和经济发展异质性２个维度，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推介的北海东北大西洋模式、波罗的海模式和地中
海模式等３种典型的区域环境合作制度化模式的特点、生成机理以及西北太平洋区域情境的比较分析后发
现，选取地中海模式具有更大的契合性，更容易达成。以“框架公约 ＋议定书”为模板，西北太平洋区域需要
制定鼓励性的框架公约，从管理架构、实施机制等方面进行原则性规定，吸纳朝鲜加入。在此基础上再制定

《保护西北太平洋防止海洋垃圾污染议定书》，从国内法的衔接、执行与监督、争端处理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定，

并充分发挥现有政府间组织的作用和机制，为最终形成西北太平洋区域一体化的环境合作治理法律体系开

辟道路和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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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把海洋垃圾定义为“海洋
和海岸环境中具有持久性的、人造的或经加工的

固体废弃物，主要由难以降解的塑料、聚苯乙烯、

金属、玻璃等构成”［１］。海洋垃圾，特别是海漂塑

料和聚苯乙烯垃圾，由于其具有漂浮和不易分解

的特性，对海洋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造成极大的

破坏［２］。

由于洋流的作用，海洋垃圾极易漂浮汇聚在

大洋环流的中心地带，其中太平洋环流的海洋塑

料垃圾污染状况最为严峻［３］。西北太平洋海域

多数处于半封闭状态，海水循环相当缓慢，本身

自我稀释能力较弱，导致该海域的垃圾极易积

聚［４］。再加上该区域沿海人口聚居较多，港口密

集、航线密布、航运繁荣，导致这一区域海洋垃圾

污染严重。海洋垃圾具有漂移性和区域聚集性

等特点，使得区域合作治理具有一定的优势。另

外，海洋垃圾区域治理处于全球治理和国别治理

的中间层级，起到连接作用，在活力和效力方面

都具有较大优势，既可以弥补国家治理失败，又

可以对接全球治理。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１９７４年开始实施区域
海洋项目，把全球的封闭和半封闭海域分成了波

罗的海、地中海、西北太平洋、东北大西洋、黑海

等１８个区域，积极倡导和鼓励各个区域根据具
体情境建立制度化合作机制，共同保护海洋环

境。其中有３个区域的制度化合作模式比较典
型，分别为波罗的海模式、地中海模式、北海东北
大西洋模式。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向尚未建立合

作法律制度体系的区域推介这３种模式［５］。西

北太平洋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实施区域海洋项

目的区域之一，区域内有黄海、东海、日本海、鄂

霍次克海、白令海等海域，沿岸有中、日、韩、俄、

朝等５个国家。迄今为止，西北太平洋区域尚未
建立环境合作治理的法律制度体系。针对这种

状况，本文通过对上述３种典型合作治理模式以
及西北太平洋区域情境的比较分析，探究西北太

平洋区域海洋垃圾合作治理的应然框架模式及

其具体的制度安排，以期为西北太平洋区域建立

一体化的环境合作法律制度体系指明方向和路

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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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种制度化的区域环境合作模式及生成
机理

　　国际组织以宣言和行动计划等形式表现出
来的倡导和决议属于“软法”的范畴，不具有法律

约束 力；而 以 公 约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和 议 定 书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为表现形式的正式条约，具有法律约束
力，属于“硬法”的范畴。前者通常是多个国家通

过举行国际会议缔结的多边条约，后者是一种辅

助性的具体法律文件，有的则是一个独立的为解

决某一方面具体问题的协议。有的正式条约辅

之以附件（ａｐｐｅｎｄｉｘ），是对国际条约某一方面的
问题进行解释、提出技术标准等，本身不是一个

独立的文件［６］。现代国际环境条约经常表现为

公约、议定书、附件的多种组合形态。欧洲 ３个
区域由于环境条约的组合形态不同而形成了北

海东北大西洋模式、波罗的海模式和地中海模式
等３种比较典型的合作模式。由于政治体制和
经济发展水平是考察国家行为体的重要维度，也

是揭示某一区域国家间互动状况的重要因素，下

面基于政治体制异质性、经济发展异质性这２个
维度的考察，揭示３个典型区域模式的表征及生
成机理。

１．１　北海东北大西洋模式及其生成机理
北海东北大西洋模式是一种“公约 ＋公约”

模式。沿岸国家针对海洋环境某一方面的污染，

通过缔结专门性的比较完备的单独条约来解决

该类问题。北海东北大西洋区域海上石油运输
繁忙，溢油风险高，为了应对突发溢油风险，该区

域的国家在１９６９年签署《北海油污防治合作公
约》；在意识到船舶和飞机倾倒废物污染严重后，

就在１９７２年签订《奥斯陆倾废公约》；在关注到
陆地污染物排海造成严重海洋环境污染后，于

１９７４年缔结《防止陆源污染海洋环境公约》；在共
同意识到除石油以外的其他有害和危险物质对

海洋的危害之后，于１９８３年通过了新的《合作处
理北海油污和其他有害物质污染公约》，扩展了

《北海油污防治合作公约》的适用对象和范围。

直至１９９２年，签订《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
约》这一综合性公约［７］。

北海东北大西洋模式的形成是在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末至７０年代初期，当时沿岸国家有葡萄
牙、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挪威等发达工业

国，经济发展程度相当，政治体制相同，不存在政

治对立。由于区域各国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水

平的同质性高，比较容易就某一方面的污染防治

问题达成共识，达成制度化合作的成本相对较

低。同时，沿岸各国都具有履约能力，履约义务

分配均等化，不存在因履约义务的不均衡性而推

诿塞责、阻挠公约达成的障碍，比较容易针对特

定类型的污染签署内容比较全面、详实的特定公

约，形成“公约＋公约”模式。公约签署具有明显
的问题导向性和污染防治标靶的具体指向性，不

对海洋环境污染防治进行整体性考虑和系统设

计，各个公约之间呈现分散性和分离式特征。形

成这种模式当时的情境是区域各国政治体制异

质性程度和经济发展异质性程度双低（图１）。

图１　区域情境
Ｆｉｇ．１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１．２　波罗的海模式及其生成机理
波罗的海模式是一种“框架公约 ＋附件”模

式。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于１９７４年签署了《保护
波罗的海区域海洋环境公约》［８］这一整体性的海

洋环境保护公约。公约内容体现的是区域整体

性、综合性的环境解决策略，列出所有已为人们

所知的各种污染源，以及行动目标、责任义务等。

在公约后面，以添加附录的方式，就具体污染物

和排放标准等对缔约国的义务做出详实规定，一

旦签署公约就意味着同时接受公约以及附录所

规定的义务。

波罗的海模式形成于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末至
７０年代，当时沿岸的７个国家存在两套迥异的政
治体制，即社会主义体制（前苏联、波兰、民主德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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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资本主义体制（瑞典、芬兰、丹麦、联邦德

国）。由于政治体制的差异，当时已经形成了以

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和以前苏联为首的华约组

织两大政治集团的对立。丹麦、联邦德国属于北

约组织，前苏联、波兰、民主德国属于华约组织，

政治异质性程度高。两大阵营之间存在政治对

立和意识形态的冲突。从经济发展来看，北欧的

瑞典、芬兰、丹麦以及联邦德国和前苏联都是工

业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下面重点考察一下波

兰和民主德国。波兰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实行了新
经济战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经济发展迅速，

１９７１—１９７５年，被称为波兰“黄金发展”时期，国
民收入、工业总产值、投资额、外贸出口、外贸进

口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９．８％、１０．７％、１３．６％、
１９．２％、２３．６％ ［９］。民主德国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创造了“红色经济奇迹”，１９５０—１９７０年生产性国
民收入年均增长７．２％，１９７０—１９７５年，生产性国
民收入达到７０３０亿马克［１０］。所以当时波罗的

海沿岸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程度并不

高。但是公约签署充满了政治博弈和利益平衡，

芬兰和瑞典作为中立国，充当了倡议者、协调者、

推动者的角色。应前苏联的要求，最终签署的公

约，范围是不包括领海的，并吸纳民主德国作为

缔约国主权国家参与进来，展现的是政治折冲和

政治利益平衡的景象［１１］。该区域为了达到一种

利益的协调和平衡，采用了一种“框架公约 ＋附
件”模式。当时的情境是区域各国政治体制异质

性程度高和经济发展异质性程度低（图１）。
１．３　地中海模式及其生成机理

地中海模式是一种“框架公约 ＋议定书”模
式。地中海沿岸国家于１９７６年缔结了《保护地
中海海洋环境的巴塞罗那公约》，建立了２个层
次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第一个层次是框

架公约，规定了沿岸国必须履行的基本义务，要

想成为缔约国就必须签署框架公约，框架公约具

有原则性、鼓励性、倡导性的特征，目的是诱导、

吸纳沿岸国加入。第二个层次是议定书，规定了

某一具体污染物排放标准及防止其污染海洋环

境的措施与程序的特殊规则。缔约国签署框架

公约时，必须至少签订一个议定书，其他议定书

可以在以后再签署，逐步拓展环保合作的广度和

深度，但有义务在条件成熟时签署其他议定书。

与该公约一起签署的有《关于废物倾倒的议定

书》《关于紧急情况下进行合作的议定书》，后来

陆续签署的议定书有《关于陆源污染的议定书》

（１９８０）、《关于特别保护区的议定书》（１９８２）
等［１２］。

地中海模式形成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沿
岸国家有法国、意大利、西班牙、阿尔及利亚、埃

及、叙利亚等２０多个资本主义国家，具有政治体
制的同一性，不存在政治对立，无需政治利益的

平衡。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工业国与农业国

并存，经济发展异质性程度高，一些经济落后国

家缔约意愿和履约能力都很低。为了签署公约

做前期动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１９７５年针对地
中海发起了“蓝色计划”，在法律制定、整体性规

划、制度安排与资金支持以及监测与评估等４个
方面提出政策建议［１３］。制定的框架公约，内容的

倡导性大于强制性，不寻求一揽子解决所有污染

问题，而是循序渐进地拓展，目的是诱导、吸引经

济落后国家融入。为了吸纳发展中国家加入，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还对发展中国家签署和执行议

定书进行资助和扶持，为发展中国家减负。另

外，一些条款也促成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保护，例

如在议定书中规定，严禁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危险

废物（包括放射性废物）等［１２］。“框架公约 ＋议
定书”模式更好地适应了地中海沿岸国家经济发

展异质性程度较高的现实。形成这种模式当时

的情境是区域各国政治体制异质性程度低，经济

发展异质性程度高（图１）。

２　西北太平洋区域情境解析

２．１　西北太平洋区域各国政治与经济状况
西北太平洋沿岸有中、日、韩、俄、朝等 ５个

国家。从政治体制来看，中、朝属于社会主义国

家，日、韩、俄属于资本主义国家，存在政治体制

的差异。从国家间的冲突和摩擦来看，除朝韩之

间存在一定的对立外，其他国家之间并没有实质

性的冲突，但也存在一定的张力。由于朝鲜核试

验、日韩贸易摩擦和慰安妇问题、中日钓鱼岛之

争、日俄北方四岛之争等历史和现实的原因，５个
国家之间也会产生非对抗性紧张关系。但这些

矛盾和摩擦并非冷战时期因政治体制差异而产

生两大政治集团的对抗。冲突具有分散性、短暂

性和局部性特征，国家间关系整体表现平稳。中

俄关系已经提升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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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关系”［１４］。中朝两国继续保持传统友好合作关

系。俄朝两国在政治和外交领域持续接近［１５］。

日韩军事同盟关系继续存在。朝韩矛盾虽然偶

尔激化，但具有反复性，有逐渐向好的趋势。

从经济状况来看，据联合国２０１６年统计的数
据，在２１１个国家中，中、日、韩、俄ＧＤＰ总量世界

排名在１５名以内，而朝鲜则排在第２００名。从人
均ＧＤＰ来看，最高的是日本，为４０８０２美元，而
朝鲜只有６５４美元。朝鲜的人均 ＧＤＰ在世界的
排名也是排在 ２００名以后［１６］。５个国家经济发
展水平差距巨大，经济发展异质性程度非常高，

出现四强一弱的局面（表１）。

表１　西北太平洋区域５国经济发展状况
Ｔａｂ．１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ｆｉｖｅ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ｇｉｏｎ

国家名称

Ｎａｍｅｓｏｆ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ＧＤＰ总量排名
ＧＤＰｒａｎｋｉｎｇ

ＧＤＰ
ＧＤＰ／ＵＳ

人均ＧＤＰ
ＧＤＰｐ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ＵＳ

中国Ｃｈｉｎａ ２ １１．２２万亿 ９９１５
日本Ｊａｐａｎ ３ ４．９４万亿 ４０８０２
韩国ＲＯＫ １１ １．４１万亿 ３２３４１
俄罗斯Ｒｕｓｓｉａ １２ １．２５万亿 １１０４０
朝鲜ＤＰＲＫｏｒｅａ ２００ １６７．９０亿 ６５４

２．２　西北太平洋区域各国前期合作基础
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是该区域目前仅有的

比较正式的合作机制，成员国有中、日、韩、俄等４
国。该计划是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积极推动

下于１９９５年生效实施，总目标是“通过合理使
用、开发和管理海岸及海洋环境，保护人类健康、

生态完整性及本区域发展的可持续性，使该区域

的人民获得最大的长远利益”［１７］。该计划设立

了４个区域行动中心（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ｃｅｎｔｅｒｓ）：
数据与信息网络中心 （Ｄａｔａａｎｄ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ｃｅｎｔｒｅ），中国负责；污染监
控 中 心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ｅｎｔｒｅ），俄罗斯负责；海洋环境应急准备与响应
中 心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ｎｅｓｓａｎ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ｃｅｎｔｒｅ），
韩国负责；特别监控与海岸环境评估中心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ｃｅｎｔｒｅ），日本负责。４
个区域行动中心各司其职、各尽其责。２００４年又
成立了２个区域协调机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ｎｇ
ｕｎｉｔｓ）作为秘书处。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形成了
以成员国政府间会议为最高决策议事机构，以区

域协调机构为指挥部的执行中枢机构，以４个区
域行动中心为具体执行机构的组织架构［１８］（图

２）。为了应对威胁到海洋环境与生态安全的海
洋垃圾问题，２００７年实施了海洋垃圾区域行动计

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ａｃ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ｏｎｍａｒｉｎｅｌｉｔｔｅｒ），构建专
门针对区域海洋垃圾治理的制度安排［１９］。

黄海大海洋生态项目也是西北太平洋区域

前期的合作成果。该项目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负责实施，涉及到中、韩、朝等３个国家，中国和
韩国全程深度参与了该项目，朝鲜只是作为观察

员身份选择性参加了一些会议。该项目２０２５年
的远景目标是防止和大幅度减少各种类型的海

洋污染，特别是陆地活动造成的海洋垃圾和营养

物质污染［２０］。其他支撑西北太平洋区域海洋环

境保护体系的还有已达成的双边合作协定和高

层多边会议机制，例如《中韩环境合作协定》

（１９９３）、《中日环境保护合作协定》（１９９４）、中日
韩三国环境部长会议（１９９９）等。另外，西北太平
洋区域的５个国家，除了朝鲜比较消极外，其他
都积极参加政府间组织，是一些政府间组织的成

员国。例如中、日、韩、俄都是国际海事组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ＭＯ）的成员
国，ＩＭＯ对于防治商船、渔船污染海洋环境具有
一定的职能。中西部太平洋渔业委员会（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ａｃｉｆｉｃ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也通过了
涉及渔船的海洋污染的养护和管理措施，中、日、

韩都是其成员，朝鲜为其合作非成员。西北太平

洋区域的国家通过参加政府间组织，也积累了合

作的经验和技能，达成了一定的合作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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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管理组织架构
Ｆｉｇ．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ａｃ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ｉｎｔｈｅＮｏｔｈＰａｃｉｆｉｃＲｅｇｉｏｎ

２．３　西北太平洋区域当前所处的国际环境
由于海洋生态环境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和代际公平问题，环境保护逐渐成为世界各国

的共同需求。《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于２０１５
年在联合国大会通过，提出了１７项目标，其中第
１４项目标专门论及海洋资源与环境保护，提出要
防止和减少包括海洋垃圾在内的各种类型的海

洋污染，通过保护和合理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

促进可持续发展［２１］。为了贯彻落实第 １４项目
标，联合国２０１７年又召开主题为“我们的海洋，
我们的未来：行动呼吁”的会议，倡导全球在各个

层面协同参与实施第１４项目标［２２］。联合国的倡

导和呼吁为西北太平洋区域环境合作营造了良

好的国际环境。

３　西北太平洋区域海洋垃圾合作治理框
架模式选择及具体制度建构

３．１　合作治理框架模式选择
西北太平洋区域情境属于政治体制异质性

和经济发展异质性双高的状态（图１）。虽然西北

太平洋区域与波罗的海区域都存在政治体制异

质性的问题，但是后者是在冷战时期基于国家政

治体制的异质性产生了实质性的政治对抗，并且

是基于两大政治集团的政治对抗，这种政治对抗

需要一定的政治折冲和系统性的利益平衡才能

构建合作的基础。前者虽然也存在政治体制的

分野，也有冲突和摩擦，但是这种冲突和摩擦并

未形成两大政治集团的政治对立，合作基础的构

建并不需要以政治折冲和系统性利益平衡为必

要条件。所以从政治体制的异质性及其引发的

政治对抗这一维度来看，西北太平洋区域与波罗

的海区域相似度并不高。

在经济发展异质性方面，西北太平洋区域表

现非常突出，出现四强一弱的显著特征。朝鲜经

济发展处于非常低的水平，对于环境保护的关注

度不高，缔约意愿低，履约能力差。在这种情况

下，首先必须激励、吸引朝鲜加入公约。公约要

具有包容性、原则性，而不是企求一揽子解决所

有具体的环境问题，才是一种正确的选择。从经

济发展水平异质性及其后果来看，西北太平洋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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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与地中海区域具有更大的相似度。

另外，在地中海模式的形成过程中，联合国

对第三世界国家发挥了重要的扶持作用。而目

前联合国对西北太平洋区域环境合作治理非常

关注，正在积极扶持和推动。从制度建构的内驱

力来看，西北太平洋区域也与地中海区域具有更

大的相似度。因此，选择地中海模式作为西北太

平洋区域环境合作治理的框架模式，具有更大的

合理性和可行性，制度化合作体系更容易达成。

３．２　合作治理模式的具体建构
３．２．１　缔结框架性公约

西北太平洋区域环境公约是对该区域共同

环境利益的确认，是区域各国承诺采取统一行动

的规约。由于朝鲜一直游离在区域合作之外，所

以首先必须吸纳朝鲜加入，必须使框架公约的鼓

励性大于强制性、原则性大于规制性，同时在责

任分担方面，给予朝鲜一定的优惠条件。缔结的

公约应包含且不限于以下四方面的内容：（１）明
确区域内海洋环境所面临的主要污染种类，自觉

遵守公约并将公约视作解决区域内海洋污染问

题的法律依据，厘清区域公约的宗旨、目标和原

则。（２）界定合作内容、范围和程序，以及在国内
和区域的实施机制；规定与公约一起签订的海洋

垃圾议定书的制定与签署；后续一系列议定书的

制定与签署条件、程序。（３）明确合作领域，如对
海域内的污染进行合作监测与评估、相关治理技

术的交流与合作、联合开展污染清理与应急响应

行动等。（４）合理设置区域合作的领导机构以及
完善相应的经费出资和使用安排，明确经费分担

须有利于欠发达国家朝鲜的条款。下面从公约

践行的原则、管理组织架构、实施机制等方面做

一一阐释和说明。

在５个国家商讨构建框架公约时，可以选择
性地把国际环境法的如下原则纳入其中：一是共

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分担原则，地球生态系统具有

整体性，所有国家都有责任保护地球环境，但不

是平均分摊，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２３］；

二是尊重国家主权和不损害国外环境原则，各国

拥有依照本国的法律和政策勘探、开发自然资源

的主权权利，但应确保在其管辖和控制范围内不

损害其他国家或者非国家管辖范围内的环境［２４］；

三是国际合作原则，支持发展中国家参与环境治

理和资源合理利用，对欠发达国家利益给予特别

优先照顾，禁止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和其他环

境损害［２５］；四是预防原则，在环境损害发生之前

采取措施以限制、减缓、控制其管控范围内可能

引起环境损害的行为、活动，不得以尚未得到科

学的明确证实为借口，延期采取防止环境恶化的

措施 ［２６］。上述原则把朝鲜放在特别优先的地位，

能保持其环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对于吸纳

朝鲜加入公约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框架公约须把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的组织

体系进一步优化、固化。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以

４个成员国政府间会议作为最高决策机构，框架
公约需要把朝鲜吸纳进来，以５个缔约国的缔约
国大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缔约国大会每年召

开１次，审查决议执行情况，并做出新的决策部
署。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设立区域协调机构作

为秘书处和执行中枢，但是该机构分别设立在两

个国家，办公室分别位于日本的富山和韩国的釜

山，工作人员都是联合国的雇员 ［２７］。从管理体

制来看，其类似于分离制，是同一层级的各机关，

受两个以上的机关或行政首长的指挥、监督的组

织体制，优点是权力分散、相互制衡，缺陷是机构

间协调合作有一定难度，降低行政效率。与分离

制相对的管理体制是完整制，是同一层级的各机

关只受一个机关或行政首长的指挥、监督的组织

体制，优点是权责集中明确，机构之间分工合作

有序，有利于全局统筹和决策的贯彻执行，行政

效率高，缺陷是与民主有张力［２８］。框架公约可以

继续保留区域协调机构作为秘书处，但应将其集

中设置在一个国家，构建具有完整制形态的集中

统一的管理体制（图２）。另外鉴于中国与朝鲜的
紧密关系，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地

位，区域协调机构办公室设置在中国比较合适。

其工作人员除了联合国的雇员外，建议包括５个
国家选派的代表组成。

实施机制采用以下几种方式：

（１）国内环境立法的衔接。由于国内法可能
与区域环境合作治理的规则相背离乃至冲突，就

需要公约规定区域各国国内环境立法的配套、衔

接，以保持国内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与区域公约的

一致性。依照各国的国情，签订的区域公约或者

在缔约国国内直接适用，不需要进行转化而具备

法律效力，或者需要缔约国在签订区域公约之后

再经过国内一系列的立法转换，这样才能使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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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承认的区域公约在国内具备较高的法律规

制力［２９］。

（２）实施环境报告制度。框架公约规定，签
署议定书的缔约国就议定书所确定的区域环境

合作治理规则的实施方式、执行效果，定期提交

报告给区域协调机构，区域协调机构将这些报告

提交由专家组成的委员会进行讨论和评价，并将

履约情况的结论及改善计划的建议提交给缔约

国大会，由缔约国大会公布并向履约不力的国家

施压，以此促进区域各国对于区域环境规则的执

行。

（３）争端解决机制。在履约过程中区域各国
发生的争端，一般通过政治方法（或外交方法）、

法律方法解决。在国际争端中，政治方法包括直

接谈判、斡旋、调停、调查、和解等，法律方法包括

仲裁、司法解决等途径［６］。区域环境公约可以把

这些方法纳入争端解决机制，同时规定遵循一定

的先后次序，即先说服、后强制的路径，首先进行

谈判，然后调解，接着仲裁，最后走司法途径。之

所以把司法作为最后采用的解决方法，是因为

“通过中止一国的权利来对不履行义务的行为进

行制裁，在某些情况下，还会产生解除义务的后

果，反而不能加强对规则的遵守”［１２］。

３．２．２　制定防止海洋垃圾污染议定书
西北太平洋区域可以参照地中海模式，在制

定、签署框架公约的同时制定、签署《保护西北太

平洋防止海洋垃圾污染议定书》。由于海洋垃圾

的来源多元繁杂，为了防止泛化理解，议定书需

要把防止海洋垃圾污染限定在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对海洋垃圾划定的范围，争取缔约国更多的共

识和认可，以利于议定书的通过和后续执行。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把海洋垃圾按照来源渠道进行

了类型学划分［１］（表２）。制定议定书时可以据
此考虑合作治理领域，以及各缔约国国内法对接

规制的范围。在对海洋垃圾合作治理议定书的

策略选择方面，必须遵循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的

原则，循序渐进加以推进，以减少制度达成的成

本，获得缔约国对海洋垃圾合作治理法律制度体

系的认可和通过。

表２　海洋垃圾的来源
Ｔａｂ．２　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ｌｉｔｔｅｒ

主要来源渠道

Ｍａｉｎｓｏｕｒｃｅｓ
类型

Ｔｙｐｅｓ

基于海上的主要来源渠道

Ｍａｉｎｓｅａｂａｓｅｄｓｏｕｒｃｅｓ

１．商船、轮渡、邮轮
２．渔船
３．军舰、科考船
４．游艇
５．海上油气平台
６．水产养殖设施
７．水上娱乐活动（如潜水和码头）

基于陆地的主要来源渠道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ｂａｓｅｄｓｏｕｒｃｅｓ

１．位于海岸的城市垃圾填埋场（废物倾倒场）
２．河流或其他内河航道（运河）从垃圾填埋场或其他来源地携带入海
３．排放未经处理的市政污水及雨水（包括偶然溢流）携带入海
４．工业设施（来自堆填区和未经处理的水流携带的固体废物）
５．旅游业（到海边和海滩游玩的游客）

　　《保护西北太平洋防止海洋垃圾污染议定
书》应该但不限于包括前言、国内法的衔接、执行

与监督、争议处理等４个部分。
（１）前言。在前言部分，议定书应以倡导性

的语言强调各缔约国有义务采取一切尽可能的

措施防止海洋垃圾污染西北太平洋海域。需要

对海洋垃圾的概念进行阐释，并从来源上对其进

行分类，以明确其内涵和外延，为后面的合作共

治提供铺垫。另外还要对议定书的适用区域范

围进行界定，划定该议定书适用的地理范围。为

避免因领海划界问题引发政治争端而影响海洋

垃圾议定书的顺利签订，应制定“权利保留”条

款，规定议定书不应与缔约国关于国家主权或管

辖权的合法主张相悖。

（２）国内法的衔接。议定书应规定区域各国
依据议定书确定的海洋垃圾的种类和防治内容，

制定或修订与海洋垃圾防控有关的本国法律规

范，使这些制度安排与所达成的海洋环境保护共

识的兼容性，保持国内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与防止

海洋垃圾污染议定书的一致性。这些法律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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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包括固体垃圾的鉴别标准、监测评估、减量

使用与排放的宣教等内容。

（３）执行与监督。为了保障议定书的顺利执
行，应该充分发挥４个区域行动中心的作用，履
行海洋垃圾信息收集、污染监控、应急响应、影响

评估四大职能。为了促进议定书的执行，需要制

定防止海洋垃圾污染报告制度，用来监督缔约方

认真履行义务。缔约国提交年度报告给区域协

调机构，由其组织专家进行讨论和评价，并将履

约情况的结论及改善计划的建议提交缔约国大

会，由缔约国大会公布对履约不力国家的调查结

果，以敦促区域各国对于区域环境规则的执行。

（４）争端处理。在海洋垃圾合作治理过程
中，缔约国之间不可避免会发生争端。对于争端

的处理，议定书需要按照公约规定的先后顺序进

行，先谈判和协商，在相互理解和信任的基础上

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协商未果，受到

环境损害的缔约一方对另一方违反条约的行为

可以提出申诉，申诉由区域协调机构受理。区域

协调机构遴选法律专家和环境专家组成调查委

员会和调解委员会，在调查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的基础上，组织双方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区域

协调机构组织争端双方选任仲裁员，双方签订仲

裁协定，组成临时仲裁法庭进行裁决。只有严重

违反海洋环境保护中的有毒有害废物倾倒污染

等国际规则而无法通过上述途径矫正时，才考虑

诉诸国际法院或国际海洋法庭，使司法途径成为

最后的保障和威慑。

３．２．３　发挥现有政府间组织的作用和机制
西北太平洋区域的国家绝大多数都是一些

政府间组织的成员国，这些政府间组织在海洋垃

圾的合作治理方面已经发挥作用。前面提到的

ＩＭＯ是联合国负责海上航行安全和防止船舶污
染海洋环境的一个非政府组织，下设海洋环境保

护 委 员 会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指 导 海 洋 环 境 机 构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Ｄｉｖｉｓｉｏｎ）开展工作［３０］。目前 ＩＭＯ正
在实施“全球海洋垃圾合作项目”（ＧｌｏＬｉｔｔｅｒ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Ｐｒｏｊｅｃｔ），目的是减少和防止海上运
输和渔业产生的塑料垃圾污染海洋，亚洲、非洲、

加勒比、拉丁美洲和太平洋区域成为全球致力于

该项目的代表［３１］。前面提及的中西部太平洋渔

业委员会是依照《中西部太平洋高度洄游鱼类种

群养 护 和 管 理 公 约》（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ｈｉｇｈｌｙｍｉｇｒａｔｏｒｙ
ｆｉｓｈｓｔｏｃｋｓ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ａｎ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ａｃｉｆｉｃ
Ｏｃｅａｎ）成立的，该公约第五条在论及养护和管理
的原则及措施，提出采取措施以尽量减少废弃

物、渔获遗弃、遗弃渔具所致的资源损耗量、渔船

造成的污染，并促进和开发有选择性的、对环境

无害和成本效益高的渔具和捕鱼技术［３２］。这些

政府间组织，一般都具有开放性，愿意同其他组

织进行合作。例如北太平洋渔业管理委员会

（ＮｏｒｔｈＰａｃｉｆｉｃ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中、日、韩、
俄都是其成员国，是依照《北太平洋公海渔业资

源养 护 和 管 理 公 约》（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ｈｉｇｈｓｅａｓｆｉｓｈｅｒｉｅ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ｃｅａｎ）成立的，目的
是确保北太平洋渔业资源的长期养护和可持续

利用及北太平洋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该公约

第二十一条论及与其他组织或安排的合作，要求

委员会“应寻求与能有助于其工作和有能力确保

生物资源及其生态系统长期养护和可持续利用

的政府间组织发展合作工作关系和为此建立协

定。委员会可以邀请这类组织派观察员参加委

员会及其附属机构的会议，也可酌情争取参与这

类组织的会议”［３３］。由于这些政府间组织具有

开放性特征，且前期已经从事海洋垃圾治理的实

践，把其纳入西北太平洋区域海洋垃圾合作治理

体系，形成嵌套式合作结构，对于优化西北太平

洋区域海洋垃圾合作治理模式具有重要价值。

４　结语
海洋垃圾的漂移特性使得地域相邻的国家

面临着跨界污染的威胁和挑战，区域内国家有动

力针对共同的海洋垃圾污染问题形成合作治理

共识。但时至今日，西北太平洋区域尚未形成区

域性合作治理的法律制度体系。西北太平洋区

域的海洋垃圾污染问题受到联合国的关注。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所推介的３种制度化合作模式
为西北太平洋区域海洋垃圾污染合作治理提供

了可资借鉴的路径。经过对 ３种合作模式的特
点、生成机理的分析以及与西北太平洋区域的情

境比对后发现，选取地中海模式具有更大的合理

性，以“框架公约 ＋议定书”为模板，西北太平洋
区域制度化的环境合作更容易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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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西北太平洋海洋垃圾行动计划、黄海大

海洋生态项目、其他政府间组织的合作实践，西

北太平洋区域的国家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海

洋垃圾合作治理经验，而双边合作协定及多边高

层会议机制也达成了较多的合作治理共识。在

框架公约的基础上制定、签署《保护西北太平洋

防止海洋垃圾污染议定书》，以及充分发挥现有

政府间组织的作用和机制，既可以使海洋垃圾合

作治理更加制度化，也为拓展其他污染类型的制

度合作从而形成西北太平洋区域一体化的环境

合作治理体系奠定基础和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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